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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立达信泉水慈善基金会 

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共七章二十一条）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合理开发使用厦门市立达信泉水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本基金会”）人力资

源，规范员工管理工作，提高队伍整体素质，根据本基金会章程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本基金会全职工作人员，兼职志愿者依据本基金会的《志愿者管理

办法》管理。 

第三条  除本制度规定之外，本基金会另行制订相关管理办法予以补充。 

第二章  员工选聘及退出 

第四条 本基金会实行基于劳动合同制管理的聘用制，全职工作人员录用采取面向立达信公

司内部选调和外部社会招聘两种方式，从立达信公司选调的全职工作人员劳动关系于入职上

岗时同步转入本基金会，外部社会招聘的员工从录用之日起签订劳动合同。 

第五条  聘用全职工作人员时坚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公开、公正、竞争、择优的原则，

同等条件下优先向立达信公司内部公开招聘，确因工作需要的可对外招聘。 

第六条  从立达信公司选调入本基金会的员工，需至少在公司工作满一年以上，经过招募

选拔合格后调入并实行试岗期三个月。试岗期间表现优秀且在立达信公司工作时最近一年

未晋升和调薪者，本基金会可给予职级晋升一级和薪资作相应调升的激励；试岗期内表现

不能胜任该岗位工作的，本基金会可以随时终止试岗，并调整工作岗位或退回原工作岗

位。 

第七条  本基金会外部社会招聘录用的员工，设试用期三个月。试用期内表现不能胜任该

岗位工作的，基金会可以随时终止试用，并与员工协商调整工作岗位或解除劳动合同。 

第八条  如全职人员有调岗意愿 ，在立达信公司有岗位空缺时可根据员工实际工作经验及

专长优先考虑调岗。在基金会工作满两年且表现优秀者，若职级在最近一年未作调整，则

在调岗至立达信公司时，可给予职级晋升一级和薪资作相应调升的激励，该激励在员工正

式调往立达信公司前调整完毕。调整至立达信公司的员工可享有一年的过渡适应期，若超

过一年仍不能适应公司岗位工作的，立达信公司有权解除劳动合同关系。 

第三章 员工培训 

第九条 本着“做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采取急用先学与潜移默化相结

合、做中学与学中做相结合的方式，既要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也要有厚积薄发的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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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每位员工要结合岗位工作及自身能力情况量身定制学习计划，主动寻求培训资源，

有针对性地提升自身素质与专业能力，让自己成为善心与善能兼具的人。 

第十一条 为给员工学习成长给予充分保障，本基金会采取学习基金制，每年设 50000 元学

习基金，用于成员外出培训课程费、学习交流差旅费，以及内部购买学习资料。 

第十二条 本基金会应形成知识分享、经验交流的良好氛围，通过碎片化学习的方式，达到

系统性提升的效果，可采取以下但不包括以下方式： 

1、内部读书会：不定期推荐书目，鼓励员工多读书、读好书，读完之后进行研讨和交流； 

2、好文共分享：转发分享对工作有启发和参考意义的文章，帮助同事开阔视野和提升思考

问题的深度与广度； 

3、外训转内化：每次外出学习归来需形成总结，并在内部做分享交流汇报。 

第四章 绩效考评 

第十三条  为了对员工工作绩效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价，将通过绩效计划、绩效实施、绩效考

核、绩效沟通的全过程管理，最终实现员工个人和团队绩效改进的目的。 

第十四条  绩效考评采取季度绩效考评与年度绩效考评相结合的方式，并对绩效考评结果

与员工本人进行充分反馈与沟通，并让员工本人签字确认。 

第十五条  绩效考评不做强制分布，也不与平时薪资挂钩，但考评结果需作为员工年度调

薪、年终奖金发放、职级升降和劳动关系管理的重要依据。绩效考评采取指标化的方式，能

量化的指标尽量量化，不能量化的尽量细化，确保考评具备可操作性。 

第五章 薪资福利 

第十六条  本基金会全职工作人员中需经常外出从事公益项目以及传播活动的，可享受标

准为 100元/月的话费补贴，经请示申请审批后生效，并在每月随薪资发放。 

第十七条  本基金会为所有全职工作人员购买补充商业险（意外险），以为更好地防范和规

避风险。 

第六章  行为规定 

第十八条  本基金会全职工作人员均应 “认真、勤奋、专业、创新”，认同“立己达人 

信以致远”的文化基石。 

第十九条  员工应不断提升职业素养，确保工作到位：请示工作报方案、布置工作定标准、

接受工作问要求、准备工作学经验、开展工作找方法、实施工作求效果、汇报工作说结果、

总结工作改流程、回顾工作谈感受、接受帮助说感谢。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制度自理事会通过之日起施行，由秘书长负责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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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本制度的修订由秘书长组织和提出修改意见，报理事会审议通过后施行。 


